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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伤

辞职遭到拖延，应当如何应对

我在公司担任销售经

理， 近日我提出辞职， 并

按公司内部的流程办了离

职交接手续， 填写了离职

工作交接表， 包括客户未

收的货款也都一一列明。

现在公司要求我对这

些货款进行催收， 说货款

不收回公司就不在交接表

上盖章， 后续的手续也要

等货款收回后再办。

可我新找的公司催我

去上班， 并且也要给我办

理相应的入职手续。 如果

现在的公司不及时给我退

工， 势必影响我的入职手

续。

请问律师， 公司的做

法是否有依据？ 我现在该

怎么办？ ———邱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邱小姐的叙述我们

认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用人单位， 邱小姐已履行了

通知义务， 单位就应该为她

办理离职手续。 否则在一个

月之后， 邱小姐即可以到新

公司上班 ， 原单位无权阻

拦。

合同尚未到期， 遭辞如何补偿

我在现在的企业工作

了 1 年半， 当初签订合同

的期限是 3 年， 这就是说

本来我还应该工作 1 年

半。

请问律师， 现在辞退

应该给我多少个月的工资

作为补偿？ ———薛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

东律师回复如下：

薛小姐已经在该用人

单位工作了 1 年半， 根据

《劳动合同法》 有关规定，

在用人单位提前主动解除

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薛小

姐可以向该公司要求支付

经济补偿二倍的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 另规

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

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

动者支付。 也就是说薛小姐

可以获得两个月的工资作为

补偿。

资料图片

合同到期离职， 有无经济补偿

我和公司的合同即将到期， 公司

表示跟我续签 3 年合同， 合同条款一

切照旧。 我提出要求涨工资， 公司不

答应， 因此我不想再续签合同。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下我离职，

是否有经济补偿金？ ———吴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维持劳动合同约定条

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

不属于该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

偿的情形。因此，如果公司提出依照原有

条件和吴小姐续签劳动合同， 但吴小姐

不愿续签，公司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想要转让企业， 咨询如何办理

张某有一家个人独资企业， 已经

开办了 3 年， 现在急着想要转让给徐

某。

请问律师， 这种企业转让大致需

要办理哪些手续， 是否需要签订书面

的转让协议？ 转让后徐某是否需要为

之前的债务承担责任？

———马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全部转让， 应

当签订书面的转让合同， 且双方在签订

合同后， 应一起到个人独资企业注册所

在地的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投资人的变更

登记手续， 一般须提交转让合同、 新投

资人收购原投资人转让出资的凭证、 独

资企业的资产会计报表等材料； 至于转

让之后， 新投资人是否需要为原投资人

的债务承担责任， 双方可以在转让合同

中附加明确约定债务承担责任划分的条

款。

张某要卖一套二手房

给我， 该房有一个租户，

但他们当初没有签订过租

房合同。

我担心租客的问题，

但张某说他只要提前 30

日通知 ， 租客就必须搬

走。

但我通过别人私下了

解， 当初张某承诺租客的

租期是一年。

请问律师， 该处房子

如果我买下来， 租客是否

有权不搬走？ 张某能否提

前 30 日通知让他搬走？

———王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 《合同法》

对于房屋租赁合同的规定，

如没有书面合同的租赁关

系， 依法视为双方不定期租

赁， 双方均有权决定单方面

解除合同， 但应给对方合理

和必要的准备时间。

因此， 张某有权通知租

客解除合同， 但必须给对方

合理的准备和搬离时间， 提

前 30 日通知应属合理。

房屋尚有租客， 出售如何处理

诉讼实务

房产想给儿子， 应该怎样操作

我的老伴去世多年， 有一套房子

我想留给小儿子， 可是朋友告诉我，

该处房产有我已去世老伴的份额， 因

此其他子女都有份。 但这个小儿子体

弱多病， 本身经济条件并不好， 但对

我一直非常关心照顾。

请问律师， 如果我想让他在我百

年之后得到该房产的所有产权， 应该

如何操作？

———韩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如果该处房产是韩先生与老伴的共

同财产，老伴去世前又没有立遗嘱，子女

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 则韩先生与

所有子女均有权继承老伴的那一半房产

份额，也就是说，该处房产归韩先生与子

女共同所有。 如果韩先生的子女放弃继

承权，则该房产归韩先生一人所有，你可

以立遗嘱明确该处房产由小儿子继承。

老人留下遗产， 应该如何分配

张某近日去世， 未立遗嘱， 留有

一处房产。

张某的老伴还在世， 此外有一子

两女， 其中一个儿子已故， 留有一个

女儿 （即张某的孙女）。

请问律师， 这处房产具体应如何

分配？ 各继承人的份额是多少？ 孙女

是否有继承权？

———徐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张某死亡后， 如没有合法有效的遗

嘱，则其配偶、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一般按均等份额进行遗产分配。 另根据

“代位继承”的有关规定，如继承人（张某

的一个儿子）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张某

的这个孙女享有代位继承权。

据此，张某的老伴、两个女儿、孙女

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按均等份额继

承遗产。

另外， 如果此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那么作为张某遗产分割的，应是该

房产的一半产权。

母亲自书遗嘱， 是否具有效力

我父亲早年过世， 母亲独自一人

在老家生活， 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都在外地工作。 最近母亲告诉我， 她

已经自己写了一份遗嘱， 并且签名摁

了手印， 想要邮寄给我保管。

请问律师 ， 这样的遗嘱是否有

效？ 我能否替她保管遗嘱？

———肖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 《继承法》 第十七条第二

款规定，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

签名， 注明年、 月 、 日 。 必须注意的

是， 自书遗嘱的内容都不能用打印、 复

印的方式书写， 而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

写， 亲笔签名， 注明具体日期。

符合上述法定形式的自书遗嘱才依

法有效。 该自书遗嘱只需要妥善保存即

可， 法律没有规定必须由谁保管。

口头放弃继承， 是否能够反悔

我母亲早年过世， 父亲几年前和

弟弟一家产生矛盾， 在家庭会议上，

弟弟明确表示不再赡养老人， 同时放

弃继承权。 当时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

下来， 但是参与矛盾调解的家族几位

长者都在场， 对此他们可以作证。

父亲日前去世， 但弟弟此时又表

示房产应当平分， 并说他当时说的是

气话， 继承是他的权利， 他不愿意放

弃。

请问律师， 我弟弟现在还有继承

权么？ 如果有的话， 那么多年他没有

尽到赡养父亲的义务， 是否应当少分

财产给他？ ———庄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庄先生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下是有

继承权的， 他的提前放弃继承权的行为

不成立。因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只有

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作出放弃继承的表

示才发生效力。对此我国《继承法》规定：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

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

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

多年来庄先生一直赡养父亲， 在分

遗产时， 庄先生可以要求适当多分 。

而庄先生的弟弟多年来并没有尽到赡养

父亲的法定义务，显然应当少分遗产。

对此我国《继承法》规定：“同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

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

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

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

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

莫名成了老板， 应当如何纠正

别人用我的身份证去注册了一家

公司， 我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授权， 工

商部门在我没到场的情况下就给他注

册了。

请问律师， 我现在希望纠正这个

错误， 应当通过什么途径？ 如果公司

欠下债务， 或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是否会牵连到我 ？ 我该如何撇清责

任？ ———冯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冯先生应及时去工商部门要求变更

公司登记， 至于公司的债务， 依法应由

公司或出资股东承担， 一般不会涉及冯

先生个人的责任。

我母亲几年前和父亲

离婚， 当时财产问题都没

有处理， 有一套房子是在

他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买

的， 但登记在母亲名下。

现在母亲想把这套房

子赠送给我， 请问律师，

这样的房子是否可以办理

过户手续？ 是否会有什么

问题？

———赵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首先， 该处房产由于

是在赵小姐父母婚姻存续

期间购买的， 因此依法应

属于赵小姐父母共同所

有。

但目前赵小姐的父母

已经离婚， 房产又登记在

其母个人名下， 她将房产

赠与赵小姐是完全可以操

作的。

另据我国 《婚姻法》 司

法解释的规定， 离婚双方当

事人在离婚时未对共同财产

加以处理或遗漏处理的， 自

离婚之日起两年内可就夫妻

共同财产分配问题向法院提

出民事诉讼。 如果赵小姐的

父母离婚已经超过两年， 其

父亲也很难再主张这套房产

的权益了。

母亲欲赠房产， 询问能否办理

借钱无力偿还， 是否会担刑责

我做生意时跟朋友借了钱， 后来

生意亏本， 钱也就还不出来了， 因此

对方起诉我没去应诉。

法院判决我还钱， 可我确实没钱

可还 。 现在他们威胁说要走刑事途

径， 告我诈骗， 让我坐牢。 还说法院

判我还钱我不还， 已经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罪。

请问律师， 我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么？ 借钱不还会被关么？

———葛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 《刑法》 的有关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 虚构事实或

者隐匿真相，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

额较大的行为。

因此， 如果对方要走刑事途径， 须

有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时， 葛先生有虚

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情节， 同时又有

非法占有这些财物的目的。

一般借贷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即使不还钱， 也不会涉及刑事犯罪问

题。

此外， 《刑法》 中还有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这一罪名， 但前提是有能力执行

却不执行。 葛先生如果确实没有钱归还

这笔欠款， 而不是有钱不还， 或者恶意

隐匿转移财产， 一般来说也不会构成这

一罪名。

张某最近到法院起诉

我， 说他借给我的一笔钱

我没有还， 主要证据就是

他曾向我的账户汇过一笔

钱。 他的几个亲戚作证说

这是我向他借的钱， 借钱

时他们都在场， 但是没有

书面的借条。

但是这笔钱其实不是

借款， 而是他当时向我购

买一辆电动车的钱。

请问律师， 他的亲戚

如果出庭作伪证， 硬说我

向他借了钱， 法院会认可

这样的证词么？

———邱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

法》 关于证人言辞证据的

规定， 证人与当事人有较

为亲密关系的， 不妨碍其

证言的效力， 但在司法实

践中， 可能会对其证据效

力的强弱有一定的影响。

法院查明案件事实，

依靠的是双方提交的全部

证据， 并非只是审查证人证

言。 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

关键是要使相关证据能形成

证据锁链， 以证明本方陈述

的事实。 在开庭环节， 证人

原则上应出庭作证， 且需要

接受双方乃至法官的询问。

因此如果公然说谎， 在法庭

上是很容易被揭穿的。

因此邱先生不应过分纠

结于对方亲戚作证的问题，

而应尽量搜集对自己有利的

证据， 同时在开庭时有力地

驳斥对方的证据。

亲戚出庭作证， 法院是否认可

婚姻家庭

公司事务

债权债务

物业房产

我和前夫是协议离婚

的， 离婚前他私自借钱给

朋友， 结果一直没有要回

来， 协议中明确这笔刘某

欠他的 10 万元归我所有。

我依据离婚协议和欠

条向刘某要钱， 刘某说钱

是向我前夫借的， 我给他

看我们的协议， 他说协议

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他

只会还钱给我的前夫。 我

让前夫起诉要求刘某还

钱， 他不肯。

请问律师， 我能够凭

离婚协议直接起诉刘某还

钱么？

———徐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徐女士可以依据手中的

离婚协议和前夫朋友所写的

借条 ， 向对方提起民事诉

讼， 要求其清偿所借款项。

理由是在徐女士和丈夫离婚

时， 已对各自的债权债务作

了约定， 其前夫已把对外的

债权转让给她， 她就取得了

代位求偿的权利， 故法院应

会支持徐女士的诉求。

他人欠前夫钱， 咨询还款问题


